附件：

长春市双阳区拟调整居民供热价格方案
(征求意见稿)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发改委价格改革强化民生导向的任务部署，结合《吉林省理顺供气供水供热价格方案》重点工作时序安排，为保障民生事业稳定运行，落实省发改委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任务，按照《吉林省物价局关于加强供热价格管理合理调整供热价格的通知》精神，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，促进供热企业加强管理，提高效率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供热企业经营、热网建设实际及周边地区供热价格情况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在成本监审基础上，现就我区拟调整居民供热价格提出方案如下：

一、我区供热基本情况
（一）现行供热价格
我区现行供热价格按照2008年我区发布的《关于调整双阳城区供热价格的通知》（长双府〔2008〕57号）文件执行，明确供热价格按建筑面积收取：居民供热价格为每平方米25.30元，经营性房屋为每平方米 33.70元，车库执行居民供热价格的50%，学校供热价格由学校与供热企业协商确定且不高于居民供热价格，其他用房为每平方米29.20元。

（二）长春周边市县区供热价格
长春周边市县区供热收费价格表       单位：元/平方米
	地 区
	居 民
	非 居 民
	其 他
	备 注

	长春市
	27.00
	31.00
	34.00
	

	公主岭
	27.80
	34.00
	
	

	九 台
	26.00
	34.00
	30.00
	

	德 惠
	26.00
	30.00
	34.00
	

	农 安
	24.00（政府补贴2.00  26.00）
	33.00
	30.00
	

	榆 树
	25.00（政府补贴2.00  27.00）
	34.00
	
	

	双阳区
	25.30（政府补贴1.70  27.00）
	33.70
	29.20
	


供热企业概况

目前，双阳区区域供热企业7家，其中供热覆盖面积大的有两家，分别为长春市成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、吉电热力有限公司。

长春市成泰热力有限公司，供热户数7.09万户，供热面积684.31万平方米，占城区总供热面积95%以上。近三年该企业原煤平均采购价为637.23元/吨，采购原煤热量均为3500千卡。近年来，供热行业面临成本持续攀升的压力，致使供热企业经营陷入困境，年均亏损达540万元，已难以正常运营。

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隶属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是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供热在网面积309.88万平方米。受供热成本持续上涨影响，公司陷入严重成本倒挂状态，正常运营受阻。其中，长春市各电厂出厂热价从36元/吉焦涨至40.50元/吉焦，涨幅达12.5%，购热成本的攀升使得现行供热价格无法覆盖运营成本，公司近几年年均亏损达433万元。

两家供热公司供热在网总面积：994.19万平方米。居民实供总面积：454.80万平方米，居民类供热面积占在网面积的45.75%.
三、调整热价的原因

（一）成本端压力剧增：受原材料市场波动、劳务用工短缺影响，供热原材料费、运费、水电费、人工费等核心生产要素价格持续大幅上涨，供热成本刚性攀升。

（二）企业经营严重亏损：成泰热力年均亏损540万元，吉电热力年均亏损433万元，两家企业均陷入成本倒挂困境，面临无法正常运营的风险。

（三）民生供热保障受胁：企业亏损已影响供热设施维护、热源稳定供应等核心环节，若亏损状态持续，将难以保障供热服务的连续性与安全性。

四、拟调整价格的原则
1.按照合理成本、收支平衡、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热力价格。
    2.体现公平负担的原则：就能源煤炭价格影响，增加成本部分，由供热公司和用户共同分担。

3.居民供热价格逐步缓解分步调整，调价幅度严格控制在群众可承受范围内。

五、拟调整价格的依据

（一）按照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、吉林省建设厅印发《关于加强供热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的补充意见的通知（吉发改价格联字〔2006〕1336号）；

（二）吉林省物价局、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吉省价格〔2018〕122号）。

六、明确热价分类及拟调整价格方案

（一）明确热价分类

1.居民集中供热价格是指城乡居民生活集中供热、学校生活集中供热、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热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的其他非居民区域集中供热。

2.城乡居民生活集中供热是指城乡居民家庭住宅(不包括改装通过燃气壁挂采暖炉采暖的居民家庭住宅)，机关、企事业单位集体宿舍，商业用房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等生活集中供热。不包括利用居民住宅、职工住宅、集体宿舍开办会所、餐饮等从事经营活动的供热。

3.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集中供热是指学校教室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体育用房、校系行政用房等教学设施，以及学生食堂、澡堂、宿舍等学生生活设施集中供热。执行居民供热价格的学校，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举办的公办、民办学校，包括：普通高等学校(包括大学、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)，普通高中、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(包括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)，普通初中、职业初中、成人初中，普通小学、成人小学，幼儿园(托儿所)，特殊教育学校(包括对残疾儿童、青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)。不包括各类经营性培训机构。以教育部门相关规定认定为准。

4.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热是指经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民政、卫健等部门批准，由国家、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举办的，为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孤儿、育婴等特殊群体提供集中居住、养护、托管、生活照料和康复教育服务机构，托育服务机构，以及农村幸福大院、流浪乞讨救助管理机构(救助管理站)等区域用热。以民政、卫健等部门相关规定认定为准。

5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的其他非居民区域集中供热。

6.非居民集中供热。除按照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集中供热的区域外，其余区域集中供热执行非居民供热价格。

（二）拟调整价格方案

根据长春市双阳区发展和改革局成本监审结论，参照周边县市区的价格，拟定调价方案如下：

1.居民供热价格、执行居民价格的非居民价格：由25.30元/平方米调整至27.00元/平方米，涨幅6.72%；

2.非居民供热价格保持原价，不做调整。

我区热力居民拟调整价格方案表

	价格涨幅情况
	数 据

	现行价格（元/立方米）
	25.30

	拟调整价格（元/立方米）
	27.00

	涨价额度（元/立方米）
	1.70

	涨幅
	6.72%

	年度采暖期（按80平方米测算）每户多增加支出（元）
	136.00

	年度采暖期按居民类收费面积测算企业增加额约为（万元）

（成泰居民类供热面积409.33万平方米，吉电居民类供热面积：41.35万平方米）.
	766.16（其中成泰热力：695.87；吉电热力：70.29）


此方案综合考虑以下因素：

1.按照“合理成本、收支平衡、公平负担、保本微利的原则，参照周边市县区的现行价格，制定了此次居民供热价格拟调整方案。

2.两家热力公司从近三年成本监审结果看:

长春市成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（2022-2025）年采暖期三年平均单位供热不含税成本：26.49元/立方米；含税成本：28.18元/立方米；
长春吉电热力有限公司（2022-2025）年采暖期三年平均单位供热不含税成本27.05元/立方米；含税成本27.65元/立方米；

两家企业三年平均单位供热含税成本：平均成本为：27.92元/立方米。
3.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、社会承受能力及对资本市场、社会公众的影响等因素，经请示省发改委价格处，建议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分步调价以缓解各方压力。本次调价遵循不超1.70元/平方米、居民调价不高于长春市现价的原则，拟将居民供热价格由现行25.30元/平方米（建筑面积）调整至27.00元/平方米，调整幅度6.72%，预计可为供热企业年增加收入约766.16万元（成泰热力约695.87万元，吉电热力约70.29万元）。

七、拟调价格对经济社会的影响

一是经测算，使用供热的居民用户年供暖期建筑面积按80平方米测算，多增加支出136.00元，按三口之家算所占我区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比重较小，对群众生活影响小，群众能够接受。

二是按拟调价方案，我区此次价格调整后，在长春地区中仍属于中档水平（长春市27.00元、榆树25.00元、九台26.00元、农安24.00元、公主岭27.80元、德惠26.00元）。
三是合理理顺煤热价格关系，为节约能耗和公平负担，规范热力价格，确定合理收益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兼顾热电联产企业和热力销售企业以及消费者利益；有利于改善供热企业资本市场上的再融资能力，提高和保证企业在安检、维护和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，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保供、升级改造、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水平，促进全区供热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。
八、实施路径

召开听证会、广泛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，政府常务会议等程序。

九、调价时间

调整后的居民供热价格自2026-2027年度采暖期开始实行。

十、居民供热价格调整配套措施

（一）低保户补贴：按长双民联发〔2017〕4号文件，对集中供热低保户按60㎡减免热费（超面积不减免），自行取暖户年补360元；集中供热补贴由财政担85%、企业担15%，自行取暖补贴全由财政承担，分别通过供热企业办理减免、社会化发放补贴。

（二）成本监管：定期监审热电联产、手烧锅炉企业成本，剔除不合理费用并公示；督促企业降本增效、消化涨价压力，推进资源整合，取缔劣质供热单位。

（三）服务保障：供热管理部门制定应急预案，应对极端天气与突发情况；加大基建投入，改造热管网，提升供气供热保障及服务水平。

（四）监督检查：区价格主管部门、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热力价格监督管理机制，依法查处热力价格违法行为；强化对供热企业的执法检查，依法处罚违规行为；发挥媒体与社会监督作用，曝光投诉率高的企业。

